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112 年 5 月 22 日第 4屆第 35 次董事會審議通過 

114 年 9 月 23 日合控總行字第 1141200536 號函修正 

第一條 為落實友善職場與職業安全衛生精神，致力提供安全健

康及友善的職場環境，特制定本政策。 

第二條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簡稱本

集團)以「關懷員工、預防災害、促進健康、全面參與」

為四大主軸，秉持「全員重勞安、職場零災害」之最高使

命，維護員工、客戶、承攬商、供應商等共同工作者之安

全及健康，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企業之永續經營發展

與接軌國際。 

第三條 為避免職業安全災害，打造低風險及健康安全的職場環

境，本集團承諾推動以下事項： 

一、 恪遵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其相關規定。 

二、 提供安全與健康無虞的工作場所並消除危害。 

三、 落實風險評估與管理，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績效。 

四、 舉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健康講座。 

五、 促進員工參與，履行與工作者之諮商機制。 

六、 關注員工心理健康、安全及福祉，對職場不法侵害

採取零容忍態度，打造與有尊嚴、相互尊重、保密、

合作和信任的原則相一致的工作環境。 

第四條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函頒施行，修正時亦同。 


